
裁判字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字第 376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8 年 03 月 04 日

案由摘要：地價稅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7 年度訴字第 376  號

                               98 年 2  月 25 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萬○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楊  ○

訴訟代理人  黃○隆

            宋永祥  律師

            熊治璿  律師

被      告  台中市地方稅務局

代  表  人  呂○海

訴訟代理人  陳○蓁

            蕭○汝

上列當事人間因地價稅事件，原告不服台中市政府中華民國 97年

8月 7日府法訴字第 097018806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緣原告所有如附表所示坐落台中市○○區○○段

    0地號等 26筆土地，除○○段 000、000、000及○○段 00、00

    0地號為道地目，免課徵地價稅；○○段 0地號及○○段 00地

    號其中屬公共設施保留地部分，供農業使用，徵收田賦外，

    其餘土地經被告所屬東山分局以不符土地稅法第 22條徵收田

    賦之規定，核課民國 95年地價稅計新台幣（下同）5,210,61

    2元。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訴願，經台中市政府以 96年 10月

    16日府法訴字第 0960232907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責由被

    告另為適法處分。嗣經被告重核復查結果仍未變更，原告不

    服，提起訴願遞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兩造聲明：



  ㈠原告聲明求為判決：

  ⒈訴願決定及復查決定均撤銷。

  ⒉被告應退還原告已繳納之地價稅 5,210,612元，及自 96年 1月

    10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依 96年 1月 10

    日之郵政儲金匯業局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三、原告訴稱略以：

  ㈠按農業發展條例所定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及農業試驗研

    究機構所有之土地，符合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3

    款規定，且係自行使用者，准予課徵田賦，財政部 97年 1月 2

    9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02900號函已有明釋。原告所有坐落台

    中市○○區○○段第 0地號等 26筆土地，除○○段第 000、00

    0、000號土地及○○段 00、000地號土地為道地目，免課徵

    地價稅外，其餘 21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現仍處於公共

    設施尚未完竣之狀態，且充作森林用地，此有里長出具證明

    書可稽，原告更有向台中市政府農林課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申請烏心石、台灣櫸木、桃花心木、

    茄冬樹、台灣杉等樹苗進行栽種，再依原告 94至 96年度經敬

    業會計師事務所所簽證的財務報表，損益表內營業收入均為

    零，足證系爭土地確供作農業用地使用，此業經鈞院現場勘

    查屬實。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為農業發展條

    例之中央主管機關，其曾以 96年 10月 18日農企字第 09609903

    78號及 97年 4月 24日農企字第 0970119920號函，以原告公司

    登記證明文件載明所營事業有種苗業，及營利事業登記證之

    營業項目包含種苗業及造林業，而認定原告確屬農業發展條

    例所定之農業企業機構（鈞院 97年度訴字第 184號判決意旨

    參照），是系爭土地確實符合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規

    定，應得課徵田賦。被告雖以台中市政府 96年 10月 29日府經

    農字第 0960246605號函主張原告依種苗法規定登記核准從事

    項目為種子、苗木之銷售，不含栽植，非屬農業企業機構等

    語，惟此與「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所規定「種苗業」

    及「造林業」之內涵未合，亦與農委會 89年 11月 4日（89 ）

    農企字第 90010372號函「應以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及營利事業



    登記證所載營項目，認定是否屬農業企業機構」之旨相違，

    並無可採。被告未衡量原告經濟上的過程或狀態，徒以原告

    公司名稱或形式登記的營業項目作為核心概念，核課地價稅

    ，顯違背「按實質稅負能力，負擔應負稅捐」的量能原則。

  ㈡次依內政部 93年 4月 12日台內地字第 0930069450號函，土地

    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4款所謂「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

    使用者」，係指法令規定無明確期間禁止其作建築使用，仍

    作農業用地使用之土地，前項法令包括都市計畫法第 17條規

    定及其他確有明文禁止建築使用之法條：

  ⒈按都市計畫法第 17條第 2項但書之立法意旨，乃在保障土地

    所有人之財產權益，故依該條規定為「依法不能建築」之土

    地，縱能確定建築線，至多僅為土地所有人得據以申請開發

    建築，要非得作為稅捐機關課徵地價稅之依據，否則將造成

    一面限制土地之使用範圍，一面再課徵高額地價稅之不合理

    情況。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0年訴字第 6640號判決肯認都市

    內土地縱經編定為「住宅區」，惟在有都市計畫法第 17條規

    定「依法不能建築」之情況，現又為農業使用者，應課徵田

    賦。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97年 12月 24日中都計字第 097003

    3203號函已明確說明：系爭土地係屬都市計畫法第 17條第 2

    項所規定未發佈細部計畫之地區。故系爭土地既有都市計畫

    法第 17條規定所稱「依法不能建築」之情形，且地目多為「

    田」或「林」，並經台中市政府核定為風景區，現仍供農業

    用地使用，依上開判決見解，應有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4

    款規定之適用。再者，依最高法院 95年台上字第 757號判決

    意旨，既存之現有巷道並非當然得作為建築線指定之依據，

    仍須具備相關法律規定之要件，方得據以指定建築線。台中

    市政府 98年 1月 19日府都計字第 0970320537號函雖稱系爭土

    地臨接北坑巷及橫坑巷等 59年前已存在之現有巷道，故得申

    請指定建築線等語，然該函並未具體說明北坑巷及橫坑巷究

    屬台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16條第 1項何款所稱之現有巷

    道，復未說明是否具備該款所規定之要件，依上開最高法院

    見解，該函逕謂系爭土地能確定建築線，疏嫌率斷。

  ⒉系爭土地係於 65年 8月 25日依府工都字第 46783號公告，始將



    該土地列為台中市第 2、3、4期之擴大都市計畫（大坑風景

    區），且該土地列為風景區及公園用地，而○○段 1號、○

    ○段 00號等地號之土地，面積共為 1,403,351.31平方公尺，

    其中經坡度分析在 6級坡以上面積共 297,197.94平方公尺（

    包含嗣後捐給台中市政府作為森林公園之部份土地）列為不

    可開發。而該地區依變更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大坑風景區

    ）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說明書，關於土地使用分區之檢

    討變更，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313次會議決議，大坑

    風景區部份應依法從嚴管制建築使用，以免影響風景特定區

    計畫之整體規劃，又依關於檢討結果，其建蔽率不得超過 20

    %，容積率亦不得超過 40%，足見該地區土地不但於建築上應

    從嚴管制，且受容積率之限制，實質上仍屬不能建築。

  ⒊依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第 3條、第 4條規定，在山坡地要建築

    必須要先後取得「雜項執照」及「建照執照」；而要取得「

    雜項執照」，必須依同法第 4條規定檢附相關文件資料，並

    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及水土保持計畫核定通過。原告雖曾向台

    中市政府申請開發許可，然迄今僅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水土

    保持計畫仍未核定通過，故未取得雜項執照及建築執照，系

    爭土地亦未指定建築線。又依台中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

    查要點第 5條規定，欲在大坑風景特定區開發建築，須依序

    申請開發許可、雜項執照及建築執照。而依台中市建築管理

    自治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建築線指定圖係在申請雜

    項執照時方需檢附供台中市政府審核。原告於 90年申請獲准

    之開發許可，因遲未申請雜項執照，已自行作廢，迄今仍無

    法向台中市政府申請雜項執照之發給，亦無從指定建築線供

    主管機關承辦人員至現場履勘，更遑論有取得雜項執照及建

    築執照，根本無從對系爭土地為開發建築。且訴外人黃○杰

    曾於 97年 6月 19日就同屬「台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之台中

    市○○區○○段 000、000 -0地號土地，向台中市政府申請

    建築線之指定，業經該府以 97年 6月 20日府都計字第 0970147

    539號函揭示暫緩申請，形同否准。則依最高行政法院 83年

    判字第 1046號判決意旨，系爭土地至少於 97年 6月 20日之前

    ，仍處於依法不能建築之狀態。是依建築法等第 25條規定未



    經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即不得擅自建造之旨，及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262條第 1項第 1款前段「平均坡度大

    於 30%，不得開發建築」之規定，應屬內政部 93年 4月 12日台

    內地字第 0930069450號函所稱「其他確有明文禁止建築使用

    之法條」之情形。

  ㈢再依企業併購法第 37條第 1項規定，分割後既存或新設公司

    得分別繼續承受被分割公司於併購前就併購之財產或營業部

    份依相關法律已享有而尚未屆滿或尚未抵減之租稅獎勵。訴

    外人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公司）基於企業經營

    分工及管理效率之考量，乃於 93年 7月 15日依企業併購法第

    32條之規定分割出原告，並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

    。按系爭土地於裕○公司分割前即以田賦核課延續有年，而

    原告自分割併取得系爭土地後，所從事之營業項目尚包含造

    林業及種苗業，就系爭土地更不曾變更用途，是依上開規定

    及其立法目的，原告自應得延續分割前系爭土地課徵田賦之

    優惠，始能貫徹企業併購法立法保障分割後新設公司利益之

    本旨。被告未慮及原告實質上並非新設，也未查明變更組織

    後系爭土地是否繼續從事原有農業使用，更未提出須予原告

    差別待遇，改課地價稅的正當理由，即對系爭土地由原課徵

    「田賦」改課「地價稅」，顯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6條所揭示

    之平等原則。

  ㈣被告雖援引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723號判決，惟

    該案件之原告台○公司 1年營業額逾 300億元，且多數與農業

    生產無關，與本件原告於系爭年度並無開發使用系爭土地，

    故營業收入為零不同。且台○公司於 96年 5月 2日以合管字第

    9605002號函詢農委會「農企業機構之定義及台○是否為其

    認定範圍」，經農委會以 96年 5月 7日農企字第 096012347號

    函復台○略以「來函所附貴公司之工廠登記證為飲料及食器

    製造業，應不符上開認定資格」，然本件原告業經農委會函

    復略以「應得認定符合上開農業企業機構之資格。」等語。

    是前揭判決與本件情況完全不同，自不應援引適用。況土地

    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3款之規定，係對於客觀上無法

    充分利用的「非農業用地」之一種補償，前揭判決認該法條



    具有「防止土地投機，獲取暴利」之目的，實有違誤。

  ㈤原告已於 96年 1月 10日依法先行繳納原處分所核定之地價稅

    5,210,612元，而依稅捐稽徵法第 38條規定，原處分經撤銷

    後，被告即應將原告所繳納之稅款附加利息返還之。是原告

    之公法上財產給付請求權乃以原處分是否撤銷為據，則依行

    政訴訟法第 8條第 2項規定，原告應得於本件撤銷訴訟程序中

    ，向被告併為請求返還稅款，爰追加如聲明⒉所示。

四、被告答辯略以：

  ㈠系爭土地依台中市政府 94年 1月 18日中都速字第 09411180067

    號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所載，係劃為風景區。又依

    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但書所定得徵收田賦之範圍，除都市

    土地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保護區外，尚含括公共設施尚

    未完竣、依法限制建築、依法不能建築或依都市計畫編定為

    公共設施保留地等情形之一者，其中公共設施尚未完竣或依

    法限制建築之情形，尚須為自耕農地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出租之耕地為限。系爭土地既非屬農業區、保護區，或公共

    設施保留地，且亦無限制建築或依法不能建築情形，即與土

    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3至 5款規定不符。

  ㈡關於「自耕農地」是否仍以土地所有權人為自然人為限，雖

    經財政部以 97年 1月 29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02900號函復略以

    ：「農業發展條例所定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及農業試驗

    研究機構所有之土地，符合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3款規定，且係自行使用者，亦准予課徵田賦。」等語，惟

    所謂農業企業機構，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第 8款規定，係指

    從事農業生產或農業試驗研究之公司。原告係於 93年 8月申

    請自裕○公司分割新設登記，並經經濟部核准在案，而依台

    中市政府 97年 2月 19日府經商字第 0970040164號函復並檢送

    相關資料，原告於 93年 9月核准設立時，其營業項目並無農

    業生產或農業試驗研究，原告雖於 95年 8月 11日及 96年 1月 16

    日經核准增加種苗業及造林業營業項目，惟依台中市政府 96

    年 10月 29日府經農字第 0960246605號函，原告依種苗法規登

    記核准從事項目為種子苗木之銷售，並不含栽植，是原告所

    登記營業項目雖有種苗業及造林業，然並不含栽植，且尚包



    含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特定專業區開發業、投資興建公

    共建設業、不動產買賣業及管理顧問業等多項與農業生產無

    關之項目。參酌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6年訴字第 723號判決要

    旨，依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2項規定，都市土地

    應符合⑴公共設施未完竣、⑵仍作農業使用、⑶該土地須為

    自耕農地或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出租之耕地等 3要件，始

    得課徵田賦。財政部 97年 1月 29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02900號

    函釋，將自耕農地放寬至農業發展條例所定農業企業機構所

    有之土地，應僅限於專門從事農業生產或農業試驗研究之公

    司所有之土地，始能達土地稅法第 22條之立法目的。故本件

    尚難以原告登記營業項目有種苗業及造林業，即認定原告係

    專門從事農業生產或農業試驗研究之公司。又農委會以 97年

    4月 24日農企字第 0970119920號書函重申，該會 96 年 10月 18

    日農企字第 0960990378號書函，係基於原告如擬承受耕地之

    前提，就其公司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所營事業，而認尚符

    合農業企業機構申請承受耕地之資格。系爭土地並非耕地，

    且本件係課徵田賦之疑義，純屬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相

    關規定之權責，與農業發展條例涉及農業企業機構承受耕地

    之規定無涉。從而，原告既非自然人，亦非屬從事農業生產

    或農業試驗研究公司，其所有系爭土地要非為「自耕農地」

    ，並無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徵收田賦之適用。

  ㈢至原告主張適用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4款部分，依台中市

    政府 95年 10月 12日府都建字第 0950197088號函說明�，原告

    對系爭土地有申請開發許可及雜項執照，是原告既申請開發

    ，即表示系爭土地可以建築。且經鈞院函詢台中市政府結果

    ，該府業以 97年 12月 30日府都計字第 0970303987號函復系爭

    土地尚無限制建築或不能建築之情形，原告仍得向台中市政

    府申請開發，指定建築線，故不符合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

    第 3款、第 4款規定。

五、本件兩造之爭點為：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公共設施尚未完竣，

    且作農業使用，原告又為農業發展條例所定之農業企業機構

    ，依財政部 97年 1月 29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02900號函，系爭

    土地有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之適用，應徵收田賦。又



    系爭土地經台中市政府核定為風景區，從嚴管制建築使用，

    迄今尚未發布細部計畫，原告亦無從向台中市政府申請雜項

    執照，更遑論指定建築線，有都市計畫法第 17條規定所稱「

    依法不能建築」之情形，依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

    ，亦應徵收田賦。況原告係自裕○公司分割而來，應繼受裕

    ○公司原本徵收田賦之租稅優惠等語；被告則以系爭土地雖

    作農業使用，惟原告並非自然人，亦非農業發展條例所定之

    農業企業機構，其所有系爭土地要非為「自耕農地」，並無

    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徵收田賦之適用。另依台中市政

    府函復，系爭土地尚無限制建築或不能建築之情形，不符合

    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3款、第 4款規定。是被告依一般用

    地稅率核課本年度地價稅，並無違誤等語置辯。

六、按「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

    田賦。但都市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依都市計畫編為

    農業區及保護區，限作農業用地使用者。�公共設施尚未完

    竣前，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

    地使用者。�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依都

    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前項第

    2款及第 3款，以自耕農地及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出租之耕

    地為限。」分別為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項所明定。又

    「．．．農業發展條例所定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及農業

    試驗研究機構所有之土地，符合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

    及第 3款規定，且係自行使用者，亦准予課徵田賦。」、「

    平均地權條例第 22條有關依法限制建築、依法不能建築之界

    定作業原則：．．．�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指依法令規定無明確期間禁止其作建築使用，仍作農業用

    地使用之土地。前項法令包括都市計畫法第 17條、建築法第

    47 條、大眾捷運法第 45條、公路法第 59條、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第 14條及其他確有明文禁止建築使用之法條。�

    建築物高度、強度、種類受到限制之土地或地區，僅部分建

    築行為受限，不得視為依法限制建築或依法不能建築之土地

    。．．．」財政部 97年 1月 29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02900號及

    內政部 93年 4月 12日台內地字第 0930069450號函亦分別明釋



    在案。

七、經查，原告雖曾向農委會函詢其是否為農業發展條例所定之

    農業企業機構，業經該會以 96年 10月 18日農企字第 096099

    0378號函函覆略謂：「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第 8款規定之

    定義，『農業企業機構』係指從事農業生產或農業試驗研究

    之公司．．．參照貴公司來文所附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載明

    所營事業有種苗業，而臺中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

    包含種苗業及造林業，應得認定符合上開農業企業機構之資

    格．．．」等語，惟該函說明二、三記載：「依據農業發展

    條例第 3條第 8款規定之定義，『農業企業機構』係指從事農

    業生產或農業試驗研究之公司。另依本會 89年 11月 4日�農

    企字第 890010372號函『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及農業試驗

    機構申請承受耕地之移轉許可案件之受理、審查作業補充事

    項協調會議紀錄』載明農業企業機構以公司執照（即公司登

    記證明文件）及營利事業登記證有載明其經營項目屬農業生

    產或農業試驗研究者，予以認定其申請承受耕地資格。前開

    函釋係為辦理農業企業機構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33條至第 36

    條規定，申請承受同條例第 3條第 11款所定義『耕地』資格

    認定之依據。三、綜上，參照貴公司來文所附之公司登記證

    明文件載明所營事業有種苗業，而臺中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

    證營業項目包括種苗業及造林業，應得認定符合上開農業企

    業機構之資格。惟貴公司另附臺中市稅捐稽徵處東山分處函

    復內容，因純涉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法申請課徵田賦之相

    關規定，非關農業發展條例申請承受耕地規定之範疇，併此

    指明。」（本院卷 42-43頁），足見該函「係為辦理農業企

    業機構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33條至第 36條規定，申請承受同條

    例第 3條第 11款所定義『耕地』資格認定之依據。」非就土

    地稅法申請課徵田賦之相關規定為函復甚明。

八、次查，依臺中市政府發給原告之營利事業登記證（原處分卷

    第 135頁），原告於 93年 9月 2日核准設立，營業項目係住宅

    及大樓暨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不動產租賃業、特定專業區

    開發、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新市鎮及新社區開發業及管理

    顧問業，可認原告營業項目均與農業無涉，原告雖於 95年 8



    月增加登記種苗業及造林業，惟營利事業登記證亦同時註明

    「（現場限辦公室用，不得為貯藏、展示、製造、加工、零

    售場使用且現場不得貯存機具）」（同卷 140頁），原告嗣

    後所增列種苗業及造林業，現場僅限辦公室之用，並不得貯

    藏、展示、製造、加工、零售場等使用，甚至不得貯存機具

    ，則其能否於現場經營農業生產，已非無疑。又原告為配合

    「一生一樹綠海家園」計畫即環境綠化，有向農委會林務局

    東勢林區管理處申請之肖楠、茄冬及山櫻花等等樹苗，依該

    處 97年 4月 2日勢作字第 0973230421號函稱原告申請苗木不得

    有轉售圖利之行為（本院卷第 30頁），是原告於系爭土地上

    有種植樹苗，但係作為環境綠化之用，並非在於經營種苗業

    及造林業，原告另提出之裕○公司（系爭土地前手）向台中

    市政府農林課請求免費提供樹苗栽種，以利造林函件，其說

    明欄稱為達水土涵養及土地利用，懇請該府向林務局申請免

    費樹苗（同卷 28頁），其意在於環境綠化及水土保持，亦非

    經營造林及種苗業。原告又稱其 94至 96年度經敬業會計師事

    務所所簽證的財務報表，損益表內營業收入均為零（同卷 36

    -38頁），益證原告並無經營有關農業項目之收入，綜上各

    情以觀，原告並非農業企業機構甚明。原告雖稱其係依企業

    併購法第 37條第 1項規定分割而成立，其所有之系爭土地係

    自裕○公司承受而來，而裕○公司先前系爭土地亦僅課徵田

    賦，是原告應得承受對系爭土地課徵田賦之租稅優惠云乙節

    ，惟原告與裕○公司係各自獨立之法人，原告營業之項目，

    自應依營業登記及其他營業活動等情形實質認定，依上開事

    證，難認原告有從事農業經營活動，自不得以裕○公司先前

    所有系爭土地僅課徵田賦，而論原告即為農業企業機構，原

    告上開主張並無可取。是系爭土地作為農業使用，固為兩造

    所不爭，然原告並非農業企業機構，系爭土地非屬自耕農地

    ，無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之適用。

九、至原告另謂其所有之系爭土地，因坐落於臺中市大坑風景區

    之山坡地範圍，涉及「臺中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查要點

    」、「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等相關法規，如

    欲對該土地申請開發，須經臺中市政府環保局之環評審議核



    定公告、水保主管機關（經濟處農業科）核定，與臺中市政

    府「臺中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查核可，並

    公告 1個月後，方可取得開發許可函，再須依「加強山坡地

    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行要點」檢送「山坡地雜項執照

    相關計畫書圖」送臺中市政府都發處建管科，並召開「加強

    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會議審議相關書圖文件資料，通過環

    境影響評估及水土保持計畫，取得「雜項執照」後始得申請

    「建造執照」。原告迄今僅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計

    畫仍未核定通過，臺中市政府亦曾發函要求原告再行補正相

    關文件，原告迄今仍無法取得雜項執照，無從規劃建築線供

    主管機關承辦人員至現場履勘。是系爭土地上尚無指定建築

    線，原告連雜項執照亦未有取得，更遑論有取得建築執照。

    系爭土地依建築法及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依法

    仍不能建築等云。

十、次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所定之實施進度，應就其計畫

    地區範圍預計之發展趨勢及地方財力，訂定分區發展優先次

    序。第一期發展地區應於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最多二年完

    成細部計畫，並於細部計畫發布後，最多五年完成公共設施

    。其他地區應於第一期發展地區開始進行後，次第訂定細部

    計畫建設之。未發布細部計畫地區，應限制其建築使用及變

    更地形。但主要計畫發布已逾二年以上，而能確定建築線或

    主要公共設施已照主要計畫興建完成者，得依有關建築法令

    之規定，由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都

    市計畫法第 17條亦有明文。依此，未經主管機關依法發布細

    部計畫之地區，本應依法限制建築，惟該地區倘能確定建築

    線或主要公共設施已照主要計畫興建完成者，則由主管機關

    審酌是否指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故如主管機關審酌如

    能指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該土地即非土地稅法第 22條

    第 1項第 4款所稱「依法不能建築」者。按台中市政府為台中

    市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機關，本件業經台中市政府 98年 2月 5

    日府都計字第 0980010381號函復本院：「說明：．．．二、

    經查旨揭地號土地所坐落地區之主要計畫已於 65年發布實施

    ，已逾二年以上，但尚未發布細部計畫，係屬都市計畫法第



    17條第 2項所規定未發布細部計畫之主要地區。依規旨揭地

    號土地如能確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施已照主要計畫興建完

    成，則可依相關規定申請開發建築。三、另查旨揭地號土地

    周邊並無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惟因旨揭地號

    土地臨接北坑巷及橫坑巷等民國 59年前既已存在之現有巷道

    ，故旨揭地號土地得向本府申請指定（示）建築線。」該府

    98年 1月 19日府都計字第 0970320537號亦函稱「．．．五、

    另○○段 000、000、000地號及○○段 00、000地號等土地，

    經套繪本府 59年地形航測圖後，該地號土地應為民國 59年前

    既已存在之現有巷道（北坑巷），依法本府得據以指定（示

    ）建築線。」（同卷 208-209頁）準此，依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規定，系爭土地雖屬未發布細部計畫地區，但其主要計畫

    發布已逾二年以上，能確定建築線，自得依有關建築法令之

    規定，由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自與土

    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不合，應依同法第 14條之規定

    徵收地價稅。至台中市政府業已明確函稱原告得以系爭土地

    向該府申請指定建築線，並非依法不得建築，原告所稱系爭

    土地仍須通過環境評估、水土保持計畫及取得雜項執照，方

    得向臺中市政府申請建築執照等情，此係原告應依上開法令

    規定之程序申請相關事項，該等法令並非有限制或禁止系爭

    土地建築之規定，原告又未提出曾以系爭土地向主管機關申

    請上開相關事項，經主管機關以法令規定限制或禁止系爭土

    地建築之事證，原告自不得僅以系爭土地尚未通過環境評估

    （其稱 97年方通過）、水土保持計畫及取得雜項執照，主張

    無從向臺中市政府申請建築執照，而推論系爭土地係土地稅

    法第 22條第 1項第 4款所規定之依法不能建築之情形。

�、另原告所引最高法院 95年台上字第 757號判決：「實務作業

    上亦有依上開建築法第 48條第 2項及直轄市、縣（市）建築

    管理規則相關規定，依據現有巷道指示建築線之情形，有該

    函附卷可稽，…故得依現有巷道指定建築線之情形，應符合

    臺灣省建築管理規則第 2條、第 4條之規定，並非所有現有巷

    道均得據以指定建築線。」而主張「是依上開最高法院之見

    解，臺中市政府逕以系爭土地上有臨接之北坑巷及橫坑巷等



    現有巷道，即謂系爭土地能確定建築線云云，殊嫌率斷。」

    惟該判決記載：「又內政部 91年 12月 23日台內營字第 091008

    3822號函示：㈠臺灣省政府 85年 9月 13日府法字第 75511號令

    修正發布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條之一有關…之規

    定，其訂定目的，係為就都市計畫法第 17條第 2項但書所稱

    『能確定建築線』乙詞做補充規定。…實務作業上亦有依上

    開建築法第 48條第 2項及直轄市、縣（市）建築管理規則相

    關規定，依據現有巷道指示建築線之情形，有該函附卷可稽

    。而臺灣省建築管理規則第 2條規定：『建築基地面臨計畫

    道路、廣場、市區道路、公路或合於本規則之現有巷道者，

    得申請指定建築線。』，同規則第 4條規定：『本規則所稱

    現有巷道包括左列情形：供公眾通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

    巷道。私設通路經土地所有權人出具供公眾通行同意書或捐

    獻土地為道路使用，經依法完成土地移轉登記手續者。本法

    73年 11月 7日修正公布前，曾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經縣

    市主管機關認定無礙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及市容

    觀瞻者。前項所稱供公眾通行之巷道，經由縣市主管機關就

    其寬度、使用性質、使用期間、通行情形及公益上需要定之

    。』故得依現有巷道指定建築線之情形，應符合臺灣省建築

    管理規則第 2條、第 4條之規定，並非所有現有巷道均得據以

    指定建築線。」係在於闡釋得指定建築線之相關規定。本件

    台中市政府上開函件，為法定主管機關就本院函詢系爭土地

    得否指定建築線，經斟酌相關規定之函復，非純粹訴訟當事

    人間就某筆土地得否指定建築線之空泛爭論，始須就是否符

    合臺灣省建築管理規則第 2條、第 4條之規定逐一予審酌。此

    參酌原告另提出一民眾黃○杰先生亦就系爭地段土地申請指

    定建築線，台中市政府之復函（同卷 255頁）：「主旨：檢

    還台端申請本市○○區○○段 000、000-0地號等 2筆土地建

    築線指示（定）申請書及其附件，請查照。說明：…二、經

    查本案申請基地位於本府 96年 4月 3日府都計字第 0960064994

    號公告公開展覽『擬定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案』（草

    案）範圍內，為維護該計畫區未來發展之整體性，避免抵觸

    未來該計畫發布實施之內容，惠請台端暫緩申請旨揭地號土



    地之建築線指示（定）。三、本案尚未辦理現場會勘，請保

    留本函及收據，可供未來申請建築線時抵用。」其意旨係該

    地段可指定建築線，僅台中市政府 96年 4月 3日府都計字第 09

    60064994號公告公開展覽「擬定臺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

    案」（草案）範圍內，為維護該計畫區未來發展之整體性，

    避免抵觸未來該計畫發布實施之內容，商請該申請人暫緩申

    請旨揭地號土地之建築線指示（定），亦即依法應可指定建

    築線，僅為新擬定台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案，特別商請

    該申請人暫緩申請，以免不得已依法須准許指定，卻又恐抵

    觸新擬定台中市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案，造成難以補救之影

    響，但不影響其為依法得申請指定建築線甚明。另按原告上

    開其他所舉各該申請所須審酌之情形，係屬個案申請就其申

    請所應個別審查之事項，並非土地稅法第 22條第 1項第 4款所

    稱之依法不能建築之土地，均難謂原告有利之論據。

�、綜上所陳，被告以系爭土地不符土地稅法第 22條徵收田賦之

    規定，核課 95年地價稅計 5,210,612元，依上開規定及說明

    ，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

    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及被告應退還原告已繳納之地價稅 5,

    210,612元，及自 96年 1月 10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

    票之日止，依 96年 1月 10日之郵政儲金匯業局之一年期定期

    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為核無理由，應予駁回。另本件事證

    已明，兩造其他主張及陳述，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

    不一一審究，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195條

    第 1項後段、第 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8    年    3     月    4     日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沈  應  南

                              法  官  莊  金  昌

                              法  官  許  武  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



書（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98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莊  啟  明

資料來源：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98年版）第 203-220頁


